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北區分會 函
聯絡處：桃園縣中壢市中山東路三段五二五號八樓

電  話：（03）456-2432
傳  真：（03）4381842

E-mail：swing5577@gmail.com
        承辦人：徐時英                
受文者：詳列正、副本
發文日期：101年1月5日

發文字號：（101）西醫基審北區第002號

速別：普通
附件：如主旨
主旨：轉知100年12月22日召開之「西醫基層總額支付北區委員會100年第四次北區業務組共管會議」重要決議事項，詳如說明，敬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100年12月22日「西醫基層總額支付北區委員會100年第四次北區業務組共管會議」決議辦理。
二、為維護病人用藥安全及病人需求，請利用本局開發之保險對象特定醫療資訊之「管制藥品查詢平台」作為開立Zolpidem類管制藥品之參考，另請配合於病歷上加註輔導過程。

三、西醫基層總額專業審查篩選指標之修訂，請健保局北區業務組以80/20管理原則進行指標修訂及審查量之調整，考量程式修改需要時間及新增指標要公告周知轄區院所，修定後之指標自101年第2季起適用，修訂之原則如下：
 (1)指標項目6-前月兼任醫師件數>200件且占率>30%，修改為前月兼任醫師件數>200件，取消占率>30%。
(2)指標項目13-戒菸門診試辦計畫，因屬國健局委託代辦事項，且3個月立意審查乙次，不納入抽審量計算。
(3)指標項目21-前季門住診醫療費用點數(含釋出)超出預定額度者，改為前季門診醫療費用點數(含釋出)超出預定額度者。
(4)新增醫師產值、平均藥費及平均核減率指標，醫師產值閾值為每科前2大醫師產值為閾值，且閾值需高於平均整體醫師產值；科別歸類以科別目標季成長率管理原則之分科方式（家醫科系(01)、內科系(02,12,2A及內科次專科A*,22)、外科系(03,07,08,15及外科次專科B*)、小兒科(04)、婦產科(05)、骨科(06)、耳鼻喉科(09)、眼科(10)、皮膚科(11)、精神科(13)、復健科(14) ）、每件平均藥費及平均核減率以前3個月最高之前10家當閾值。
(5)取消「北區西醫基層總額點值暨品質提升管理方案」，直接以修訂之審查篩選指標取代。

四、有關抽審指標及骨科、復健科重點審查表(M03)分析資料之操作型定義及閾值設定增修如下：

(1)各項指標執行率操作型定義及閾值如下：
· X光執行率-分子：32001C~32024C之案件、分母：總申請件數；閾值P90。
· 物理治療執行乙次比率-分子：申報42＊總醫令數為1之案件數、分母：申報42＊之案件數；閾值P90。
· 肌腱內注射執行率-分子：申報39018C之案件、分母：總申請件數；閾值P90。
(2)本項指標操作型定義自101年第1季適用，物理治療執行乙次比率及肌腱內注射執行率指標是否仍要列為審查篩選指標，則納入101年第2季審查指標修訂時一併考量。
(3)骨科、復健科重點審查表(M03)之費用佔率百分位階改為件數執行率百分位階。

五、101年第1季新增前1季使用欣流前10大院所列為列管院所，審查管理類別為隨機+立意，立意抽審量為十分之一，須檢附使用「欣流」起始日前3個月的病歷，以了解氣喘控制情形。
正本：桃園縣醫師公會 邱總幹事素資、新竹縣醫師公會 劉總幹事欣茹、新竹市醫師公會 宋總幹事芬如、苗栗縣醫師公會 侯總幹事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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